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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之影響 
陳智凱* 

摘  要 

近年來智慧財產權保護議題沸沸揚揚，然而，多數偏向於法學內涵與契約條款，很

少從授權產業的收支價值切入。因此，為實證探究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授權收支之間的關

係，本研究彙整相關文獻，應用階層線性模式加以驗證。本研究結果發現，智慧財產權

保護對授權收支具有正向的影響，另外，總體經濟發展程度也會對授權收支產生脈絡直

接效果。因此，本研究建議各國除了建構完備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外，也應重視相關

總體經濟變數也會對授權收支產生脈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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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之影響 
陳智凱 

壹、前言 

全球經濟邁入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扮演的角色愈形重要。以國家為例，一國

擁有的專利權數目愈多，代表該國知識經濟競爭力愈高，愈是具備創造龐大經濟利益的

實力。以廠商為例，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能夠嚇阻競爭者進入市場，利用授權權利金的

收取，深化維持在產業中的定位優勢。此外，近年來全球文化產業議題沸沸揚揚，智慧

財產權保護與授權運用同樣受到關注。例如，各國可以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授權活動，

將無形文化資產滲透至其他產業價值鏈，擴大總體產業價值規模以及經濟競爭力，因此，

如何完備智慧財產權保護與促進授權發展，始終是各國政府目前重要的施政重點。 
儘管如此，近年來智慧財產權議題深受全球矚目與重視，然而，多數研究偏向於文

獻彙整與質性分析，並且聚焦於法學內涵與契約條款，很少從產業實證和量化角度切入，

特別是從授權產業的收支價值加以探究。另外，儘管已有少數研究採用量化分析工具，

不過，大多偏向於傳統迴歸與變異數分析方法，意即將不同層次變數置於單一迴歸模式，

嚴重地違反迴歸分析對於變項獨立的假設，結果容易導致以不同層次結論進行推論的方

法謬誤。因此，本研究採取處理多層次資料最佳的統計工具，利用階層線性模式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 探究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授權收支之關係，期能提供有

效的策略思維和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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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架構和假說發展 

一、智慧財產權 

工業革命迄今，人類文明快速發展，並且累積了無數的創新知識與技術。而智慧財

產權之興起及制度建立，扮演了關鍵重要的角色。細而言之，智慧財產權提供了人類發

明創作的重要誘因，一方面，它具有排它性效力，另一方面，透過授權 (license) 能為權

利人帶來龐大的經濟利益。如果考慮智慧財產權之特質，從經濟學角度，由於它具有公

共財性質，一旦開發完成之後，邊際消費成本趨近於零，加上消費對象無法限制，導致

財產權價值低落，影響廠商供給之意願。從財產權角度，由於它具有無形性特質，難以

傳統有形財產權方式規範及排除他人使用，因此，法律如果未能介入保護，經濟利益容

易遭到非法剽竊。 

智慧財產權制度旨在透過法律途徑，賦予創作人擁有絕對性及排它性之財產權利，

透過經濟利益的實現，藉此獲得實質的鼓勵。另外，若以智慧財產權作為交易客體的角

度分析，其間包含許多財產權移轉方式和類型。其中，如果權利人依照權利的內容、時

間及地區，移轉授權他人使用上述權利，並且在上述移轉原因消失之後，權利自動歸回

到原權利人身上的觀念，就是智慧財產權授權。綜觀目前各種智慧財產權交易類型，授

權是最為普遍也是最為重要的一種。細究授權形成的重要原因，包括透過智慧財產權的

授權，權利人可以坐收權利金 (royalty)，作為創作報酬及未來創新改良之回饋，並且透

過聯結產業價值鏈，達成商業化及衍生成為商品之目的；另外，對於跨國企業而言，透

過國際授權可以鞏固及拓展全球市場，規避國外政經社會風險以及貿易管制。檢視當今

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包括專屬與非專屬授權、國內與國際授權、交互授權等制度發展都

已經相當普遍與成熟。 

另外，近年來全球經濟朝向知識經濟發展，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授權運用更扮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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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由於文化產業具體示現了知識經濟內涵，許多學者及國際研究組織紛紛從理論

或實證角度切入，指出文化產業和智慧財產權之間具有密切關係 (Hesmondhalgh, 2002; 

Florida, 2003; 吳思華，2004; Garnham, 1987, 1990, 2005)。例如，Throsby (2001) 認為文

化產業是內含創意，體現智慧財產及傳達某種象徵意義的產品。英國更於 1997 年首揭文

化產業政策，並且命名為創意產業，定義為源自個人創意、技巧及才華，通過智慧財產

權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產業。其他包括紐西蘭、香港及新加坡等

國，也都採取類似的定義。聯合國則是基於文化內容觀點，定義為結合創造、生產和商

業的內容，本質為無形資產具有文化概念，並且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而以產品或服務

的形式來呈現。綜合言之，儘管目前各國採取的名稱不同，包括版權產業、創意產業或

娛樂產業。實質上，各國都強調內容本質為具有文化概念的無形資產，透過智慧財產權

的保障，達成提高產業附加價值、促進經濟產值及增加就業機會等價值 (DCMS, 1998, 

2001, 2002; Hill, 2003)。 

至於實證方面，根據美國相關產業統計數據證明，美國的文化產業核心就是版權產

業，意即無論從狹義和核心定義，包括創造有版權或受版權保護的作品，或是從廣義擁

有部份版權或進行批發零售等事業，上述產業都與智慧財產權密切相關，而是項產值規

模逐年成長占有關鍵地位。另外，由於智慧財產權透過授權活動，可以滲透到其他許多

產業價值鏈，更形擴大了文化產業的價值規模。因此，包括 1967 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規定，以及

1993 年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都對智慧財產權予以明確的定義與規範。 

二、個體層次推論 

同前說明，若以智慧財產權作為交易客體的角度分析，儘管可以從權利內容、時間

及地區等構面，將智慧財產權的移轉方式分成許多類型。不過，綜觀目前各種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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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交易模式，授權仍是最為普遍與最為重要的一種。相關文獻也呼應是項觀點，並且

證明了兩者具有顯著的關係。例如，Sharmila (1994) 研究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授權與對外

直接投資關係，是項研究以南北兩國作為模型假設，意即北國擁有智慧財產專利，南國

生產成本較低，結論是，當市場資訊完全且南國擁有智慧財產權保護時，北國出口成本

大於南國生產成本時，北國將採授權方式進行交易。其次，如果市場資訊完全且南國無

智慧財產權保護時，北國出口成本大於南國生產成本時，北國將會採取獨家授權與多邊

授權等方式進行交易。最後，如果市場資訊不完全且南國智慧財產權保護極低，模仿機

率極高時，北國採取獨家授權與多邊授權所獲得的權利金收入將會很低，意即將會改採

授權以外的其他方式進行交易。 

另外，根據國際市場進入策略理論，如果依照海外市場的涉入承諾和風險高低，企

業依序會採取出口、授權與海外直接投資等方式 (Anderson, et al., 1986; Agarwal et 

al.,1992; Kumar and Subramaniam, 1997)。易言之，隨著外國市場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提高，可以降低企業海外授權甚或進行直接投資的風險，提高授權交易和海外直接投資

的意願。基於上述理論觀點，Lee and Mansfield (1996) 隨機抽取美國六項製造產業，探

討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是否影響企業海外技術授權移轉或直接投資的意願，研究結果

顯示，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愈低，則海外直接投資金額愈少；儘管智慧財產權保護條款

完備，但若欠缺執行能力，仍然無法取得企業信任進行海外投資，易言之，海外市場的

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提高，愈能提高企業前往直接投資的金額。不過，也有相關研究結

果顯示，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授權等交易並無顯著的關係 (Kondo, 1995; Correa, 2000)。綜

合上述相關文獻，本研究認為一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愈高，愈能提供智慧財產權更

好的交易環境，在授權係屬當前智慧財產權最重要的交易類型之一的情況。因此，推論

本研究假說為： 

H1：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表現具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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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脈絡層次推論 

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授權收支關係模式中，授權收支除了受到智慧財產權保護變數

的影響外，根據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它也會受到一國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一般而言，

總體經濟發展程度影響授權收支的可能路徑包括二項：脈絡直接效果和脈絡調節效果。

總體而言，相關研究大都支持在進行智慧財產權授權研究時，除了考量智慧財產權保護

變數之外，也應該一併納入總體經濟發展程度變數加以分析。另外，儘管衡量總體經濟

發展程度的變數很多，不過，平均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仍是最重

要的代理變數。只是目前少有研究討論其與授權收支規模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運用 HLM

分析工具切入。因此，本研究為了探究經濟發展程度對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授權收支關係

之影響，導入是項代理變數作為分析切入點。 

在脈絡直接效果方面，Brannen (2004) 指出經濟發展程度愈高的社會，市場對於差

異性商品的需求愈高，透過授權策略衍生多元商品的經營模式，可以滿足產品生命週期

短暫及市場求新的需求。另外，根據國際授權組織 LIMA (2006) 針對北美、英國和德國

所進行的授權產業國際收支規模調查，實證結果顯示全球授權產值規模逐年成長；其他

相關研究指出，一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對於版權授權具有顯著地正向影響 (金兼

斌，2005)。在脈絡調節效果方面，隨著各國經濟發展愈趨全球化，產業分工程度愈趨細

緻，企業要單憑一己力量整合所有製造、經營和行銷價值鏈非常不易，透過智慧財產權

授權的營運模式愈趨普及 (Levitt, 1983; Daniels et al., 2002)。因此，當一國的經濟發展程

度愈成熟與全球化，對於催化智慧財產權與授權收支之間的關係具有顯著的影響。 

綜合言之，企業是否決定採取授權交易方式進入海外市場，除了受到智慧財產權保

護程度的影響，一國的總體經濟發展程度如何，對於消費者對差異化商品與授權產業的

需求，同樣扮演重要的催化角色。因此，本研究認為授權收支並非單獨由智慧財產權保

護因素或總體經濟發展因素所影響，相反地，乃是由上述兩項因素相互作用產生。簡言

之，總體經濟發展因素除了對於授權收支具有直接影響外，它亦會強化或削弱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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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護和授權收支之間的強度方向。因此，本研究推論總體經濟發展程度在智慧財產權

保護和授權收支間扮演重要的調節角色。因此，推論本研究假說為： 

H2：經濟發展程度會對授權收支產生脈絡直接效果 

H3：經濟發展程度會對智慧財產權保護與授權收支關係產生脈絡調節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和相關假設，詳如圖 1。變數分為二個層次，層次一為不同時點的觀察變

數，包括自變數智慧財產權保護和依變數授權收支。層次二則被視為個體，意即國家層

次的經濟發展程度。其中，H1 代表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的直接效果。H2 代表經

濟發展程度對授權收支的脈絡直接效果。H3 代表經濟發展程度在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

收支關係間的脈絡調節效果。 

 

 

 

 

 
 

圖 1  研究架構 

智財保護 授權收支 

經濟發展 層次二 
 
 
 

層次一 

H2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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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 2006-2008 年世界銀行 (World Bank, WB) 公布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 作為統計資料基礎，範圍涵蓋全球 132 個國家，包括多數

OECD 與 90 餘個發展中國家或經濟體。本研究選取其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授權收支等

指標，上述內容均為標準化值。由於本研究屬於階層線性模式之成長曲線模式運用，將

個別國家之觀察時間視為第一層，個案視為第二層，意即不同時間重複測量的追蹤研究

同樣屬於階層線性模式。細而言之，本研究以個別國家為分析基礎，意即同時考量橫截

面和時間數列資料，總計樣本數為 396 個。 

三、衡量變數 

綜合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從智慧財產權保護，授權收支，經濟發展程度等三項指

標切入。至於各項變數及其操作性定義如下：智慧財產權保護，代表一國立法保障智慧

財產創作者之經濟權與財產權的程度。本研究採用 WB 公布之「智慧財產權保護」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well protected) 指標，該項指標之操作性定義：「請問貴國對於智

慧財產權之保護程度？」，答題採用七等尺度，1 分表示「極差或無」，7 分表示「極佳」，

本研究以標準化值作為代理變數。授權收支，代表以智慧財產權作為交易客體，所進行

之相關國際授權貿易活動。本研究彙總 WB 公布之「每百萬人之版權和授權收入和支出」

(royalty and license fees receipts and payments per million population, US$ millions) 二項標

準化值指標，分別代表透過授權協議取得無形、非生產性、非財務性之資產和智慧財產

權，例如，專利、著作權、商標、工業流程和授權加盟等，可以用來複製原型作品或影

片，平均每百萬人收到或支付之版權和授權收支。經濟發展程度，代表一國總體經濟發

展規模，故以平均國內生產毛額 (GDP) 之標準化值作為代理變數，數值愈高代表該國的

經濟發展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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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12 和 HLM 6 作為分析工具，利用 HLM 之成長曲線模式進行分析。

通常在進行 HLM 分析之前，必須檢視變數整合至脈絡層次的適當性，易言之，必須檢視

是否存在群內一致和群間差異。前者得以支持群內資料整合；後者得以呼應脈絡效果存

在。在群內一致檢定方面，由於本研究採用 HLM 之成長曲線模式，國家被視為是脈絡層

次的觀察單位，而經濟發展程度屬於各別國家的共通變數，因此，並無資料整合問題；

至於群間差異檢定方面，本研究採用組內相關係數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加以判

斷，如果達到 0.12 標準 (Bliese, 2000)，代表群間變異存在，意即可能存在層次二的影響

變數。 

綜合言之，HLM 分析同時考量不同層次變數 (Bryk and Raudenbush, 1992)，異於傳

統方法將不同層次變數置於單一迴歸模式，嚴重地違反迴歸分析對於變項獨立的假設。

因此，本研究基於 HLM 分析準則及研究目的，逐步檢視下列四個模式，分別為虛無模式 

(null model)、隨機係數模式  (random coefficients regression model)、截距預測模式 

(intercepts as outcome model)、斜率預測模式 (slopes as outcomes model)。虛無模式旨在檢

視群內一致和群間差異是否存在。隨機係數模式則是用來檢視層次一的主要效果，及不

同群體間的截距和斜率是否不同。截距預測模式則是用來檢視層次二的主要效果。斜率

預測模式則是用來檢視層次二變數對於層次一迴歸模式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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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 

一、群間和群內變異 

在敘述統計方面，本研究採取的相關變數平均數和標準差分別為，智慧財產權保護

7.45 (2.41)、授權收支 7.78 (1.65)、經濟發展程度 6.95 (2.08)。三項變數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另外，關於群內一致和群間差異是否存在。在群內一致方面，同前說明，由於本研究採

用的經濟發展程度變數，屬於各別國家的共通變數，因此，並無資料整合問題；在群間

差異方面，本研究的組內相關係數 ICC jijj ruu += 00 為 0.59，達到 0.12 水準，代表群間

變異確實存在，符合進一步採取 HLM 分析的需求。 

二、模式和假設檢定  

(一) 虛無模式 

由於 HLM 分析必須先檢視階層效果的存在，意即依變數必須存在顯著的群間和群內

變異。因此，本文首先進行下列虛無模式分析如方程式(1)： 

 
 授權收支 jjjij ur 00000 +=+= γββ  (1) 

 
根據表 1 結果顯示，本模式的群間變異 ju0 為 0.90，達到顯著水準，群內變異 jir 為

0.60，上述結果顯示滿足群間和群內變異存在的準則。另外，若依 ICC 數字可以獲知，

授權收支有 59.8% 變異存在於不同群體間，代表不能只用一般的迴歸模式來進行分析，

必須考慮到群間差異特性，意即採取 HLM 進行分析非常適合 (Bryk and Randen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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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二) 隨機係數模式 

由於群間和群內變異存在，緊接著，檢視不同群體間是否存在不同的截距和斜率。

易言之，本研究利用下列隨機係數模式進行分析如方程式 (2)、(3) 與 (4)，一則了解層

次一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的主要效果，意即檢定 H1，再則了解不同群體間的截距

和斜率，是否達到顯著的差異。 

 
 授權收支 jj 10 ββ += 智慧財產權保護 jir+  (2) 

 jj u0000 += γβ  (3) 

 jj u1101 += γβ  (4) 

 
表 1 結果顯示， 10γ 為 0.19 (t 值 3.34) 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

支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H1 獲得支持。易言之，代表智慧財產權保護每提高一個

標準化值，授權收支可以提高 0.19 個標準化分數。此項結果與相關文獻，例如，Anderson 

et al. (1986)、Agarwal et al. (1992)、Kumar and Subramaniam (1997) 論點一致，意即一國

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程度愈高，愈能提供智慧財產權更好的交易環境，另外，基於國際市

場進入策略考量，它能降低企業進行海外授權的風險，提高授權交易意願與授權收支規

模。易言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具有正向的影響。另外，截距變異 =ju0 0.89，

達到顯著水準，斜率變異 =ju1 0.01，未達顯著水準，代表不同群體的截距變異存在，但

是斜率變異並不存在，是以本研究進行截距預測模式檢定，但不再進行斜率預測模式檢

定，意即無須進行 H3 檢定。 

(三) 截距預測模式 

承上，為了檢視截距變項可否由層次二經濟發展程度變數加以解釋，因此，本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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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採取下列截距預測模式進行分析如方程式 (5)、(6) 與 (7)： 

 
 授權收支 jj 10 ββ += 智慧財產權保護 jir+  (5) 

 jj u0010 ++= 00 經濟發展程度γγβ  (6) 

 jj u1101 += γβ  (7) 

 
根據表 1 結果顯示， 01γ 為 0.80 (t 值 16.73) 達到顯著水準，代表經濟發展程度對授

權收支具有直接影響，因此，H2 獲得支持。易言之，代表經濟發展程度每提高一個標準

化值，授權收支可以提高 0.80 個標準化分數。此項結果與相關文獻，例如，Brannen 

(2004)、金兼斌 (2005)、LIMA (2006) 論點一致，意即隨著經濟發展程度提高，市場對

於差異性商品需求也愈高，授權策略可以兼顧商業化和多元化目的，滿足產品生命週期

短暫等市場需求特質。另外，經濟發展程度愈高隱含全球化程度愈高，進行跨國產業分

工的程度也愈高，易言之，採取智慧財產權授權營運的模式也愈趨普及。綜合言之，各

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會提高授權交易及收支產值，代表經濟發展程度會對授權收支產生正

向的影響。如果進一步檢視變異結果，對應變異由 0.89 降為 0.85，代表導入經濟發展程

度變數可以減少層次二截距變項 4.48% 變異。另外，由於 ju0 仍達顯著水準，代表尚有

其他層次二變數存在，至於可能的影響因素值得未來深入研究。 

綜合言之，本研究透過上述三個模式進行參數估計，以及隨機效果變異的母群體不

偏估計，同時，為了比較不同固定效果模式的適配度，本文再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求得各模式的離異數(deviance)。總體而言，上述三個模式的離異數呈現遞

減現象，其中又以截距預測模式的離異數最小，顯示該模式的適配度最佳，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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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 

  虛無模式 隨機係數模式 截距預測模式 
固定效果 

γ00 
γ01 
γ10 

 
7.05(10.82)** 

 

 
7.05(10.82)** 

 
0.198(3.34)** 

 
1.43(4.19)** 
0.80(16.73)** 
0.21(3.33)** 

隨機效果 
u0j 
u1j 

rij 

 
0.90(138.94)** 

 
0.60 

 
0.89(126.96)** 
0.01(1.40) 
0.55 

 
0.85(116.69)**
0.01(1.51) 
0.52 

離異數 83.66 81.33 70.51 
註：固定效果 (  ) 內為 t 值，隨機效果 (  ) 內為 2χ 值；** 表示 p < .05 

伍、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建立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影響之研究架構，利用 2006~2008 年 WB 公

布之 WDI 統計資料，透過 HLM 分析不同層次迴歸模式之直接和調節效果，一則歸納本

研究結論和討論，再則提出本研究限制和未來建議。 

一、結論和討論 

(一)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授權收支之影響 

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創新與無形資產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而完備的智

慧財產權制度扮演重要角色。細而言之，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僅能有效促進產業升級

發展，更能提供智慧財產權更好的交易環境，提高授權交易意願與授權收支規模。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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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與產業分工趨勢，授權成為掌握經濟利益的最佳途徑。不過，由於智慧財產

權授權契約極為複雜，需要完備的智財權保護制度才能達成 (H1 之驗證)。因此，本研究

建議各國應參卓 WIPO 與 TRIPS 等重要國際公約，完備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並與全球接

軌，一則可以提供智慧財產權良好的交易環境，再則可以提高授權交易意願與授權收支

規模。總體而言，智慧財產權保護對於提高授權收支及總體產業附加價值具有正向的影

響。 

(二) 總體經濟層次對授權產業具有顯著影響 

回顧過去智慧財產權授權實證分析，很少有研究同時兼顧不同層次變數。即便部份

研究採取聚合模式 (aggregate model) 整合不同層次變數，不過，仍然屬於傳統迴歸與變

異數分析方法，結果可能導致迴歸係數發生偏誤。另外，儘管近年來 HLM 分析方法逐漸

受到重視，不過，處理不同層次變數之間的影響仍需謹慎。誠如本研究結果顯示，授權

收支並非單獨由智慧財產權保護或總體經濟發展因素所影響，它是由上述兩項因素相互

作用產生 (H2 和 H3 之驗證)。本研究不僅支持上述觀點，並且作出積極回應，將國家視

為觀察單位整合脈絡與個體層次變數，提供不同的研究視野和結論貢獻。因此，本研究

建議未來針對授權產業發展之相關研究，仍應重視總體經濟層次的其他變數可能產生的

脈絡影響。 

二、限制和建議 

(一) 探究其他脈絡變數 

本研究發現仍有其他層次二變數尚未被發掘，因此，後續研究或可增加其他總體脈

絡層次的自變數，例如，全球化程度等。另外，亦可從不同的依變數加以討論，例如，

產品附加價值。總體而言，在智慧財產權的研究領域中，跨國授權交易經常受到許多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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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因素的影響，但在相關實證研究中卻很少見，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深入討論。 

(二) 改採其他分析模式 

最後，儘管本研究以 HLM 探究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授權收支之間的關係。不過嚴格說

來，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仍應基於縱斷面研究作為基礎。因此，未來或可針對特

定國家或群集，改採縱斷面分析模式，包括利用時間數列或定序分析等；或是採取不同

的研究方法，包括線性結構模式建立和驗證因果關係，所得結果藉此與本研究區隔和對

照比較。 

 

 

(收件日期為民國 98 年 5 月 15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98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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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and the 

Balance of Royalty and License Fees 
Chih-Kai Chen* 

Abstract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increased noticeabl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while some works are available on law clause of property act,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balance of royalty and license fees. Thus, this work used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o consid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balance 

of royalty and license fees. Overal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macro-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balance of 

royalty and license fees. Thus, this work suggests that every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regim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other factors of 

macro 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ld affect the balance of royalty and license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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